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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单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注销专户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水域装卸快速保障技术装

备研发项目”已经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结项，并

于 5 月 14 日注销了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结

项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事项可豁免履行审议程序。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73 号)文

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4 月 16 日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夏支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公司全域机动保障装备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以

及除承销费以外的其他发行费用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公司在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壁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公司国际营

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以及除承销费以外的其他发行费用的存储和使用，

不作其他用途；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庙山开发区支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该账户仅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以及除承销费以外的其

他发行费用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2020 年 5 月 14 日公司与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开设专户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夏支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夏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壁市支行分别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青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

账户仅用于公司水域装卸快速保障技术装备研发项目募集资金以及除承销费以

外的其他发行费用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2023 年 6 月 27 日公司与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设专户的商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青山支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

议各方均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0



 

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 
承诺投资募集 

资金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投资进度 

募集资金

节余金额 

水域装卸快速保障

技术装备研发项目 
13,694.81 

13,824.66 

（含利息收入） 
100.95% 0.00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25年4月27日为截止日，出具了《水

域装卸快速保障技术装备研发项目募集资金结余情况专项鉴证报告》（大信专审

字[2025]第 1-04324 号 ）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四、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鉴于“水域装卸快速保障技术装备研发项目”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用途使用

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在收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鉴证报告后开始启动专户销户工作，于 5 月 14 日完成对

应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并将该事项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后，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相应终止。 

五、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凭证； 

2.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水域装卸快速保障技术装备研

发项目募集资金结余情况专项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中 国 船 舶 重 工 集 团 

               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14 日 


